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2022〕1号）（以下简称“《办法》”）及相

关规定，现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二季度需分类合并披露的关

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 

一、分类合并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时间 
 关联交易

类型  
交易对象 交易事项  交易金额   合并  备注 

1 

2023 年 2

季度 
资金运用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补充协议将资产

管理产品存续期延长 
2900 

9038 

  

2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补充协议将资产

管理产品存续期延长 
984   

3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补充协议将资产

管理产品存续期延长 
1000   

4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管理产品 610   

5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管理产品 695   

6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管理产品 680   



7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管理产品 695   

8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管理产品 646   

9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管理产品 828   

12 

服务 

新华浩然（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购买物业服务 639.579956 

2977.062884 

 

13 新华人寿保险合肥后援中心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2337.482928  

14 利益转移 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捐赠慈善基金 500 500   

15 

保险业务 

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 提供保险产品 1000 

2304.848877 

 

1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

内部工作人员等关联自然人 
提供保险产品 1304.848877   

备注：本表根据《办法》第 17 条规定进行分类，不包括《办法》第 57 条可以豁免审议和披露的关联交易及根据第 53 条需逐笔披露的关联交

易。 

 

二、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执行情况 

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统计标准参照《办法》执行，公司与控股的非金融子公司的投资金额合并

计算，投资的账面余额不包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此口径，

公司 2023 年二季度与关联方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均符合监管要求，未发生超过监管比例规定的情

况。公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情况如下：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投资涉及关联方的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占公司上季末总资产
1
的比

例为 0.9037%，公司投资涉及关联方的不动产类资产账面余额占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0.2056%，

公司投资涉及关联方的其他金融资产账面余额占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0.0277%，公司投资涉及

关联方的境外资产账面余额占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0.4726%。公司投资全部关联方的账面余额

占公司上年末总资产的比例为 1.2040%，占公司上年末净资产（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的比例为

14.5731%。公司对单一法人主体（账面余额最大的法人）的账面余额占上年末公司净资产（归属母公

司股东权益）的比例为 3.7817%，公司对单一法人主体的账面余额占上年末公司净资产（归属母公司

股东权益）的比例均符合监管要求。 

                                                             
1 公司上季末总资产指公司资产负债表季末的总资产，扣除债券回购融入资金余额和独立账户资产金额。 


